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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9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先期規劃暨次通盤檢討先期規劃暨次通盤檢討先期規劃暨次通盤檢討先期規劃暨

國家公園法修正案公聽會國家公園法修正案公聽會國家公園法修正案公聽會國家公園法修正案公聽會────三芝鄉三芝鄉三芝鄉三芝鄉場次場次場次場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臺北縣三芝鄉公所 5 樓大禮堂 

主席：林處長永發                             記錄：林計妙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報告：(略) 

参、規劃團隊報告：(略) 

肆、發言摘要 

一一一一、、、、臺北縣三芝鄉花鄉長村祥臺北縣三芝鄉花鄉長村祥臺北縣三芝鄉花鄉長村祥臺北縣三芝鄉花鄉長村祥：：：：    
(一)私有土地劃出國家公園，否則應予徵收，而徵收應照市價

處理。 
(二)既成之北星真武寶殿，68 年已開始興建，劃入國家公園內

發展受限，建議就地合法化，劃出國家公園外或變更為寺
廟用地。 

二二二二、、、、立法委員吳育昇服務處李主任芳村立法委員吳育昇服務處李主任芳村立法委員吳育昇服務處李主任芳村立法委員吳育昇服務處李主任芳村：：：：    
(一)國家公園應尊重原住民世代皆居住於此，以輔導、徵收或

將房屋建築之版本說明清楚。 
(二)請管理處將各位意見，帶回去好好處理。 

三三三三、、、、臺北縣三芝鄉臺北縣三芝鄉臺北縣三芝鄉臺北縣三芝鄉店子村盧村長政忠店子村盧村長政忠店子村盧村長政忠店子村盧村長政忠：：：：    
(一)土地劃入國家公園 20 多年，變化很多，從家裡的小孩長

大，到成家立業，房子需要更多的使用空間。 
(二)希望能放寬農舍設籍 5年的規定，原在國家公園無房舍但

有土地者，無法設籍，卻無法興建農舍。 
(三)有耕種之地區，希望國家公園海拔能從 250m 升高至少

50m，或者劃入的土地請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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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土地可否貸款，上次修法公聽會到現在
處理情況為何？ 

四四四四、、、、臺北縣三芝鄉民代表會林代表進興臺北縣三芝鄉民代表會林代表進興臺北縣三芝鄉民代表會林代表進興臺北縣三芝鄉民代表會林代表進興：：：：    
圓山頂、二坪頂古道有行文修築復舊，但未回覆。三芝鄉古
道、步道希望可與公所當面會勘，推動後山風景與休閒活動。 

五五五五、、、、黃清煥先生黃清煥先生黃清煥先生黃清煥先生等等等等 34343434 人人人人((((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本北星真武寶殿為鄉民信仰中心，該廟興建於民國 68 年

間，而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於民國 74 年並將該處劃入其
範圍內，致該建築興建未完成即遭中止，至今已有 20 餘
年。 
建議：基於北星真武寶殿為本鄉文化傳承及信仰中心，請
比照淡水鎮天寶宮給予就地合法，變更為寺廟用地，以符
實際。 

(二)陳情書： 
位於本鄉圓山村 6 鄰二坪頂 52 之 3 號北星真武寶殿為鄉
民信仰中心，該廟興建於民國 68 年間，而陽明山國家公
園成立於民國 74 年並將該處劃入其範圍內，致該建築興
建未完成即遭中止，至今已有 20 餘年。 
在這期間曾多次向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陳情皆未受重
視而石沉大海，現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將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先期規劃暨國家公園法修正案公聽會，聽取各地方
民眾意見，藉此茲建議如下： 
基於北星真武寶殿為本鄉文化傳承及信仰中心，請比照淡
水鎮天寶宮(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給予就地合法邊更
為寺廟用地，以符實際。 

六六六六、、、、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一)管理處已於 96 年委託寺廟調查與研究，3通將會處理。 
(二)因為人口增加，居住空間不足的問題，本次 3通將會透過

農舍興建規定之調整來處理。 
(三)設籍相關問題將請管三四案規劃團隊研議保護利用原則

之修訂。 
(四)古道之修築應有詳細的調查研究，未來可結合區域性之廊

道之概念，作生態旅遊之整體性發展規劃。 
七七七七、、、、蘇宥珧先生蘇宥珧先生蘇宥珧先生蘇宥珧先生：：：：    
(一)陽管處在保護環境做的很好，但是保護居民就做得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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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菜公坑部分，之前人口就佔了將近店子村的 1/3，
但劃入國家公園範圍之後，人口快速外流，居民的權益要
如何確保？希望要好好的處理與輔導。 

(二)車埕一帶，為全台櫻花重要的苗木產地，但是目前 101 甲
限制大卡車，影響櫻花售價，且目前道路太小無法進行會
車，可否星期一至星期五，以通行證方式開放卡車通行？ 

(三)這是目前最重要的維生產業，建議調整相關種植方式之限
制以降低生產成本，如人工挖掘、道路無法修繕等。 

八八八八、、、、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一)本次通盤檢討期望透過從生態旅遊、廊道管理規劃、農村

再造角度，協助環境之改善。 
(二)101 甲限制大卡車通行係依據交通法規道路分級之規定，

主要為安全考量，而本處非權責單位，由臺北縣政府主
管，如有耕作需求可向管理處提出申請。 

(三)園區內如需採用機械耕作，考量水土保持等問題，避免因
過度利用而導致 88 水災等災害，故只要事先提出申請即
可，管理處亦會提供相關技術諮詢。 

九九九九、、、、郭文杰先生郭文杰先生郭文杰先生郭文杰先生((((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求救函 

事實：臺北縣三芝鄉興華村車埕 49 之 1 號旁水泥函管阻
塞，水流改道土石流失地形改變，求救無門，每次陽明山
國家公園開會都有提出要求，每次只會堪後就沒下文，主
要是要請求清理函管阻礙的土石，兩年多每天都要過提心
吊膽的生活！要發生滅村，村民被活埋，才來檢討，國家
公園只有管理處，有權力處理，卻不負責任不處。 
理由：陽明山國家公園只[管]百姓檢討百姓，不[理]百姓
須求，那百姓繳稅請這些公務人員有何用。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無心管理，那是否縮小範圍，把權力下放，由
地方政府直接管理，以減少天災人禍。 

(二)希望管理處解釋：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屢次皆以依法
行政為由，然環顧該處被劃為國家公園之上揭地區(臺北
縣三芝鄉興華村、店仔村及菜公坑地區)，大部分皆無特
殊自然景觀、地形、地物、化石等天然景緻，更沒有什麼
史蹟可言；初始劃界時，並未詳盡告知選訂之標準及為何
上揭地區被規劃為國家公園，嚴重剝奪吾等之權利。更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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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經過二十年的物換星移和時空環境的變遷，更應該會同
上揭地區的居民和民意代表重新審視劃界範圍，並告知土
地所有權人劃訂為國家公園之標準和理由。 

十十十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一)國家公園的劃設有 3項重點：1.自然景觀、2.人文景觀、

3.重要地景：如火山地景，也是民眾喜歡來的原因。 
(二)涵管問題屬個案，會後再向公所了解狀況。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臺北縣三芝鄉公所臺北縣三芝鄉公所臺北縣三芝鄉公所臺北縣三芝鄉公所：：：：    
郭先生所提涵管問題，係因位於國家公園內而需辦理環評，
小工程辦理環評實在勞民傷財。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涵管清理係屬小工程，依據國家公園法規定，僅需填報簡易
之預先環境影響表格，而非只大規模工程之環境影響評估。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陳嘉民先生陳嘉民先生陳嘉民先生陳嘉民先生((((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農舍興建，貴處已有若干樣式，建議多提供各式各樣之樣

式，以供居民選擇。 
(二)建議在聚落或道路旁，逐步修建排水溝或汙水設施。 
(三)農舍興建需設籍 5年規定應考慮放寬。(會中補充)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回回回回應應應應))))：：：：    
(一)目前營建署針對鄉村住宅已於 97 年製作標準圖說，可供

參考；而農委會未來亦將針對全國性農舍建築進行探討。 
(二)汙水下水道之主管機關為縣市政府，目前以都市地區為優

先推動對象，短期內山區則無設置計畫。惟依建築法規定
各建築物需設置汙水處理設施，應可符合需求，但長期仍
需努力爭取。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臺北縣三芝鄉圓山村葉村長泓志臺北縣三芝鄉圓山村葉村長泓志臺北縣三芝鄉圓山村葉村長泓志臺北縣三芝鄉圓山村葉村長泓志：：：：    
(一)私有土地劃入國家公園應該如何補償，否則應劃出國家公

園範圍。 
(二)寺廟是三芝的信仰中心，應該標準從寬。 
(三)國家公園目前提供村里之公共設施綠美化工程經費，原可

進行美化或農路修築工程，現僅能用於美化工程，建議開
放可修路、除草、設置水溝、以及綠美化保養維護等。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一)國家公園土地國有化為現行主要政策方向，已完成生態保

護區之徵收作業，目前並積極處理特別景觀區之價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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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經費無法快速進展。關於範圍調整，請提供具體範
圍，以利規劃團隊進行現場勘查，瞭解立地條件、環境敏
感度與相關資源狀況等狀況，以綜合考量。 

(二)管理處已針對寺廟與相關法令競合問題進行調查與研
究，未來將納入 3通研議。  

(三)公共設施綠美化工程經費之預算編列有其特定用途，以符
合項目者為優先施作對象，會後再具體瞭解實際狀況。而
農路修築依規定可提出申請，但需整體考量。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郭文杰先生郭文杰先生郭文杰先生郭文杰先生：：：：    
為何臺北縣國家公園範圍在海拔 200m，而臺北市為 500m？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國家公園劃設並非僅參酌海拔高度此一原則，可提供相關資
料了解。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臺北縣三芝鄉興華村張鄰長忠治臺北縣三芝鄉興華村張鄰長忠治臺北縣三芝鄉興華村張鄰長忠治臺北縣三芝鄉興華村張鄰長忠治：：：：    
土地由於被劃入國家公園，要耕作或收成均相當不便，應該
盡量退縮。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本區即使未劃入國家公園仍為山坡地保育區，相關管制並未
較嚴格，仍有山坡地水土保持等相關法令及安全問題。 

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楊水池先生楊水池先生楊水池先生楊水池先生((((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本人現居土地公埔段木屐寮小段 16、17-1 地號，煩請查一
下是位處管三或管四，謝謝。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二二二、、、、臺北縣三芝鄉店子村盧村長政忠臺北縣三芝鄉店子村盧村長政忠臺北縣三芝鄉店子村盧村長政忠臺北縣三芝鄉店子村盧村長政忠：：：：    
農舍興建設籍 5年之問題如何處理？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三三三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張課長順發((((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農舍興建申請者條件，將參考其他法令規定，探討擁有土地
但不設籍之可能性，已由管三四案規劃團隊研議中。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四四四四、、、、立法委員吳育昇服務處李主任芳村立法委員吳育昇服務處李主任芳村立法委員吳育昇服務處李主任芳村立法委員吳育昇服務處李主任芳村：：：：    
陽管處態度誠懇，期望可將心比心，將資料帶回處理。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五五五五、、、、臺北縣三芝鄉花臺北縣三芝鄉花臺北縣三芝鄉花臺北縣三芝鄉花鄉長村祥鄉長村祥鄉長村祥鄉長村祥：：：：    
請李主任將居民意見帶回予吳委員了解，希望本次通盤檢討
可以落實並有好的結果。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六六六六、、、、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林處長永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林處長永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林處長永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林處長永發：：：：    
(一)各位所提意見，管理處都會紀錄下來，會配合國家公園法

修法及計畫檢討詳實檢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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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通盤檢討委託專家學者進行研究，可否劃出國家公
園？如無法劃出，配套措施如何處理？會後皆會請規劃團
隊至現場會勘，瞭解實地狀況，再作考量。 

(三)水溝等問題，只要向管理處申請，皆會儘速辦理會勘，相
關申請書之填報也將一併說明並提供協助。 

(四)放置農具、工具之寮舍設置，考量山坡地涉及其他法令，
以及居住安全等問題，會再加以考量如何處理。 

(五)管理處會以服務的方式，協助各位各項問題，如有任何問
題，皆可透過電話或傳真的方式，直接向管理處詢問。 

伍、結論 

一、以上建議事項，處理原則如下： 
(一)屬本處主管業務者，如屬個案性質者(含申請案件)，歡迎

隨時連絡本處(電話或傳真皆可)，將協助辦理；如涉整體
規劃建議者，本處將納入研議。 

(二)屬本處主管業務者，且屬通盤檢討議題者，本處將納入 3
通先期規劃案，請各規劃團隊確實檢討。 

(三)屬國家公園法修法議題者，將轉請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內政
部卓處。 

(四)非屬本處主管業務者，將轉請權責單位卓處。 
二、涉及國家公園範圍調整、分區調整議題者，請規劃團隊與建

議者連絡，辦理現場勘查作業，以了解實地狀況。 
三、會後各機關、團體、居民如有任何建議，請隨時以書面載名

姓名、住址、建議內容、理由等向本處提出；其中如涉國家
公園範圍調整、分區變更議題者，請具體載名變更範圍(地
址、地段號…等)，以利進行現場勘查及研議。 

陸、散會（16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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